师市环审〔2024〕号
关于第一师阿拉尔市十团南疆能源集团15万千瓦新增负荷消纳光伏发电项目110kV

配套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疆国恒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第一师阿拉尔市十团南疆能源集团15万千瓦新增负荷消纳光伏发电项目110kV配套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及《第一师阿拉尔市十团南疆能源集团15万千瓦新增负荷消纳光伏发电项目110kV配套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专家审查和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涉及第一师阿拉尔市8团、9团、10团。线路起点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81°27′27.475″，北纬40°43′31.878″；终点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80°52′1.401″，北纬40°35′56.274″。该项目建设内容：新建十团的110千伏升压站至八团塔北110千伏变电站一回线路，线路总长62.35公里，全线共建设杆塔数量221基，其中直线塔174基、转角塔46基、耐张塔1基。项目总投资715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4万元，占总投资的1.17%。
二、该项目属于输变电工程的其他类项目，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结论。项目经投资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你单位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保对策措施及要求实施项目建设。

三、你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认真、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要求，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各环境敏感区满足相应功能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生态环境防治和防沙治沙措施。施工机械和人员活动范围严格限制在作业带范围内，减少施工破坏面及对地表的扰动；加强对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教育，增强其环保意识，设置环保宣传牌；保护植被，禁止随意砍伐林木、割草等活动，不得偷猎、伤害、袭击野生动物；合理规划、设计施工便道及场地；塔基开挖时临时堆土采取四周拦挡、上铺下盖的措施，回填后及时整平；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面积，减少破坏原地貌、植被的面积；施工结束后，按设计要求立即对塔基基础周边开挖部分进行覆土、平整夯实，以减少水土流失；对作业区、牵张场等施工扰动区地表进行平整，必要时进行喷水增湿，以便自然植被的生长恢复。
（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建设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有：施工扬尘、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产生的废气、施工道路扬尘。加强对施工现场和物料运输的管理，管控物料和渣土堆放，对易起尘的临时堆土、物料采取密闭式防尘布（网）进行苫盖；运输沙土等易起尘的建筑材料时必须加盖篷布，防止散落而形成尘源；施工场地、施工道路扬尘采取洒水和清扫等抑尘措施；避免在大风（六级及以上）天气施工作业；加强路面养护，控制车速。

（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建设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是：塔基基础养护废水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塔基基础养护废水排放量较少，自然蒸发；生活污水依托移动卫生厕所处理。

（四）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的噪声源主要为施工机械设备、物料运输车辆的运行。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强噪声设备采取适当减振降噪措施；加强设备的维护和养护，随时关闭闲置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段，制定施工计划时，尽可能避免大量噪声设备同时使用；禁止夜间施工，若确实需要夜间施工，应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夜间施工申请。

（五）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措施。该项目建设期固废主要有：施工弃土、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不能利用的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堆存；施工弃土用于塔基护坡或运至临近低洼处平整处理；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六）严格落实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按照《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输电线路设计应因地制宜选择线路型式、架设高度、杆塔塔型、导线参数等，要求留有足够净空距离，控制地面最大场强，使线路运行时产生的电场强度对交叉跨越的对象无影响；设立电磁防护安全警示和防护标志，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带电架构；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加强电磁水平监测；对员工进行电磁辐射基础知识培训，在巡检带电维修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曝露在电磁场中的时间等措施后，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
（七）加强项目环境风险防范。建立严格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相关应急预案，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环保主管部门备案，确保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做好和地方环境应急预案的衔接，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及时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完善。  
四、你单位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在相关网站进行公开，公示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评文件情形的，应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六、八团、九团、十团根据《关于印发<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暂行规定（试行）>的通知》（师市环委办发〔2020〕1号）要求，做好该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做好该项目的抽查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你单位对本审批决定有不同意见，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阿拉尔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5日

抄送：师市相关领导，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八团、九团、十团、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乌鲁木齐鼎创智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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